
证券代码：600345� � �证券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2022-033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至11月2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345@yci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2年11月24日 14:00-15: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4日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熊向峰先生，独立董事李银香女士，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梅勇先生等

相关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将出席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24日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至11月2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345@yci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旭

联系电话：027-67840308

传 真：027-67840308

邮 箱：sh600345@yci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406�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临2022-062

债券代码：163577� � � � � � �债券简称：20南瑞01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至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联系公司，提出所关心的

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方飞龙先生等（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至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告中的联系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联系公司，提出所关

心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一）联系人：证券管理部

（二）电话：025-81087102

（三）传真：025-83422355

（四）邮箱：stock@sgepri.sgc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 � � � �编号：临2022-040

债券简称：21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047

债券简称：22瀚蓝01� � � � � � � � � � �债券代码：185654

债券简称：22瀚蓝02� � � � � � � � � � �债券代码：137523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证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22瀚蓝SCP006，债券代

码：012283027）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2瀚蓝SCP006

4、债券代码：012283027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1.65%

7、到期兑付日：2022年11月24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称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付日划付至

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

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

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

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微

联系方式：0757-86335158

2、存续期管理机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泽宇

联系方式：010-89926507

3、登记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2-123号

债券代码：110076� �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2日(星期二)�至11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年11月29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9日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裁：陈保华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祝永华

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张美

公司独立董事：辛金国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29日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2日(星期二)至11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金敏、汪慧婷

电话：0576-85991096；0576-85015699

邮箱：600521@huahaipharm.com

传真：0576-85016010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2-053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赖振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7,295,952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5%，控股家族（赖振元、赖朝辉、赖晔鋆、郑桂香）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530,685,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69%，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371,274,507股（本次

解质押后），占其持股总数的69.96%，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赖振元先生部分股份解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赖振元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18,500,000

质权人 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4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1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11月15日

持股数量 337,295,952

持股占比（%） 22.05

赖振元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未来基于个人需求拟进行股权质

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赖振元 337,295,952 22.05% 269,000,000 250,500,000 74.27% 16.38%

赖朝辉 108,567,090 7.10% 75,774,507 75,774,507 69.80% 4.95%

赖晔鋆 45,994,198 3.01% 45,000,000 45,000,000 97.84% 2.94%

郑桂香 38,828,700 2.54% - - - -

合计 530,685,940 34.69% 389,774,507 371,274,507 69.96% 24.27%

表注：表中股东的质押及未质押股份不存在限售股份及冻结股份。

1、实际控制人家族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2、实际控制人家族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质押事项的进

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2-150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

局” ）关于宜昌人福主动撤回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药品注册申请终止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 药品名称：异氟烷注射液

二、 剂型：注射剂

三、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2类

五、 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 受理号：CXHS2200011国

七、 通知书编号：2022L00254

八、审查结论：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以及申请人提交的《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撤回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请示》，同意本品（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撤回，终止注册

程序。

异氟烷注射液适用于全身麻醉的诱导。 宜昌人福于2022年2月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

获得受理。 本次宜昌人福根据国家药监局审评的最新指导原则调整研究方案，主动撤回本品的注册申

请。 后续宜昌人福将综合评估本品补充研究所需的周期、成本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决定本品补充临床

研究、注册申报等事宜。

目前国内已上市异氟烷制剂为吸入剂，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年异氟烷吸入剂在我国城市、县

级及乡镇三大终端公立医院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3,300万元， 主要生产厂商包括河北一品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等。截至目前，宜昌人福该项目累计投入约为5,700万元人民币。按照相

关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上述研发费用发生时已计入相应会计期间损益。 本次宜昌人福申请撤回

异氟烷注射液的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725� � � � � � �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2-082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石湾鹰牌” ）起诉恒大地产集团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由法院

立案受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启超，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跃进路2号B

座十层。

被告：恒大地产集团郑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琦，住所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与第

八大街交汇处恒大绿洲第76号综合楼。

（二）诉讼受理及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与被告存在借款纠纷， 因被告未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

务，石湾鹰牌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禅城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2022年11月15日，石湾

鹰牌收到禅城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4民初29038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

案件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石湾鹰牌返还借款人民币50,000,000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人民币6,000,

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石湾鹰牌支付逾期返还借款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2021年1月

20日公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标准计算，从逾

期还款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11月2日为5,974,356.16元）。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诉讼请求金额暂计至2022年11月2日合计人民币61,974,356.16元。

（四）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石湾鹰牌与被告签署《合作及借款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原告石

湾鹰牌分三期向被告提供总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的借款，每笔出借款项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当天，被告

向原告石湾鹰牌开具一年期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商票” ），每笔借款商票票面金额为实际

到账借款金额及按年化12%计算利息之和； 被告需保证每张商票兑现期限届满后完全按期足额兑现，

否则需支付逾期利息。

协议签署后，原告石湾鹰牌按照约定向被告转账借款合计5000万元，被告向原告石湾鹰牌开具了

10张商票，合计金额为5600万元。 随后原告石湾鹰牌与被告签署《合作及借款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 ），双方确认不再履行协议约定的余下5000万元的借款约定。 因被告向原告石湾鹰

牌开具的商票到期后均无法付款，被告至今尚未向原告返还上述借款或支付利息，为维护原告石湾鹰

牌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请被告依法依约向原告石湾鹰牌还本付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受理的正在发生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涉案总金额为23,

117.50万元。公司前次已披露的以及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的涉及金额100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如下：

编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进展情况

1

（2022） 粤0112

民初26786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

司、 深圳恒大材料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5802.11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2

（2022）粤 0604

执17129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意兴陶瓷进出口有

限公司、夏容、曹碧浪

追 偿 权 纠

纷

198.84 强制执行阶段

3

（2020）沪 0118

执7745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上海鹰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王坤煌

公证执行 1328.63 强制执行阶段

4

（2021） 沪0118

执10941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王坤煌、王丽婷

担 保 合 同

纠纷

400.00 强制执行阶段

5

2021（黔）0102

执5101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贵阳宏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票据纠纷 1094.89 强制执行阶段

6

（2021）晋 0108

执497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太原聚生源物资有限公

司、苏春生

公证执行 498.00

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7

（2022）粤 0604

执11965号

广东天安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湘邻科技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43.80

强制执行阶段，

已执行到位61.3

万元

8

（2022） 浙0282

民初2169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

司、 上海绿地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78.78 强制执行阶段

9

（2022） 浙0282

民初4343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

司、 上海绿地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19.88

已撤诉， 案件结

案

10

（2022） 浙0282

民初5599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

司、 上海绿地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

新区盛海置业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98.18 一审审理阶段

11

（2022） 浙0282

民初5601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

司、 上海绿地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嘉兴湘家荡

酒店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74.03 一审审理阶段

12 -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南丹亿豪园林绿化有限责

任公司、 广州南科创贸易

有限公司、 山西蓝鲨贸易

有限公司、 佛山市炜绍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众

望泰福建材有限公司、潘

伊婷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03.32

已 受 理 诉 讼 材

料，尚未判决

13 -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绿馨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湖南子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山西蓝鲨贸

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炜绍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

众望泰福建材有限公司、

潘伊婷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05.28

已 受 理 诉 讼 材

料，尚未判决

14

（2022）粤 0103

民初22994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英龙商贸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万佳居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炜绍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00.58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15

（2022）粤 0103

民初22993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嵩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正茂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南通康正贸易有

限公司、 佛山市炜绍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00.24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16 -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福州有限公

司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50.00

已 受 理 诉 讼 材

料，尚未判决

17

（2022）粤 0604

民初20335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炎鑫陶瓷

店、何满珠、佛山荣壹建材

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益悦

陶瓷有限公司、梁啟通

侵 害 商 标

权纠纷

320.00 一审审理阶段

18

（2022） 粤1973

民初14545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深圳鸿基地产有限公司、

成都中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53.65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19

（2022）云 0102

民初20236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云南嘉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112.38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20 -

浙江瑞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

债 权 人 代

位权纠纷

178.25 一审审理阶段

21 -

浙江瑞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

债 权 人 代

位权纠纷

196.98 一审审理阶段

22 -

浙江瑞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

债 权 人 代

位权纠纷

195.25 一审审理阶段

23 -

浙江瑞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

债 权 人 代

位权纠纷

129.77 一审审理阶段

24 -

浙江瑞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

债 权 人 代

位权纠纷

179.01 一审审理阶段

25

（2022）浙 0303

民初4260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安徽杰凝建材商贸有限公

司、 镇江珺润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佛山市炜绍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司、陈绍妹、

杨文莲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50.00 一审审理阶段

26

（2022）粤 0604

民初22058号

佛山石湾鹰牌陶

瓷有限公司

江苏华景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谈先文、吕梁市宁亿

达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

炜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潘伊婷

票 据 追 索

权纠纷

150.00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审理

注1：其他涉诉金额小于100万的诉讼、仲裁案件22件总计775.53万元，其中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案

件3件总计65.45万元，目前分别处于诉前调解阶段、一审审理阶段及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阶段。

注2：其中，第1-17项为前次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本公告

更新了前述案件的进展情况。

三、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诉讼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处理，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

院判决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728�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2-06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银行账户：91010076801700000875

●现金管理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290,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七天通知存款

●现金管理期限：2022年11月15日起息，可随时支取。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新开立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91010076801700000875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仅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

其他用途。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资金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现金管理产品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A股发行” ）的募

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541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3元。超额配

售选择权行使后最终发行规模为10,574,770,378股。 本次A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4,

790,370.9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人民币4,751,562.29万元。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A股发行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前后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分别

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00397号”《验资报告》和“德师报（验）字（21）第00398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50,081.33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2,439,571.58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369,406.11万元，其中，现金管理余额为人

民币1,201,434.75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167,971.36万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利息人民

币57,280.66万元）。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现金管理受托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款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290,000

产品起息日 2022年11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可随时支取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类

预计年化收益率 2.1%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七天通知存款

2.起息日：2022年11月15日

3.到期日：可随时支取

4.结息方式：利随本清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商业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说明

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均为存款类产品，当存款满足一定条件时，存款利率可高于同期活期存款利率，

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 同时募集资金可随时支取，没有锁定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使用。

（四）公司采取的内部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并受中国银行保险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进行交易，只能购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产品，不得与非正规机构进

行交易。交易必须以公司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

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公司财务部和内部审计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人员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

风险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00.SH）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系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224,157.55 78,460,033.22

负债总额 33,106,586.47 35,499,562.01

净资产 43,117,571.08 42,960,47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9,483.72 11,649,158.03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8,

344,898.49万元，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金额290,000.00万元，占2022年9

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3.4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

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

为准。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

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能最大可能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提升公司整体业绩，以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产品属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单项产品期限最长

不超过12个月的存款类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

的变化适时适量进行调整，但不排除该项产品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7亿

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存款类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等），单笔现金管理产品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公司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现金管理范围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等文件， 资金结算与调度中心具

体办理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2年10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通知存款 850,000.00 0.00 0.00 850,000.00

合计 850,000.00 0.00 0.00 8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37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18%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产品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52%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850,0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220,000.00

现金管理总额度 1,070,000.00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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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上午10:00-11:30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 2022�年11月9日，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

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现将此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倪金瑞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畅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沈国

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

交流，并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一）预征集问题回复

公司前期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页及公司邮箱进行了提问预征集，具体预征集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美元升值对贵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大吗?

答复：公司高度重视汇率变化情况，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汇率风险，以汇率中性原则主动开展汇率管

理，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币种的汇率波动。

问题2：房地产的金融支持政策对贵公司的生产经营算利好吗？

答复：公司有一部分产品应用于基建、建筑等下游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下游需

求产生积极影响。

问题3：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同业竞争解决方案进展程度如何？上次承诺的时间下月就到期了，不会再

停盘几天又推迟2年吧。 这是关乎公司发展的大事，希望公司及大股东拿出诚意尽快解决当初的承诺。

答复：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8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并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阶段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正继续研究论证具体的整合方

案，并将在条件成熟时尽快推进与泰山玻纤相关业务的整合，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

会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中国巨石的利益。

问题4：您好，请问碳纤维的快速发展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很大吗？

答复：玻璃纤维和碳纤维都属于高性能材料，碳纤维在强度和轻量化方面和玻纤相比有较为明显的

优势，但在材料的性价比及绝缘性能方面也有明显的劣势。 目前碳纤维的全球产能规模不大，生产成本

很高，需求有限，受其生产的原料和工艺限制，碳纤维在短时间内实现与玻纤行业同等的大规模生产和

成本水平的可能性不大。

问题5：玻纤业务剧烈波动，贵公司怎么做好降本增效呢？

答复：成本管控一直是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市场环境，公司

在优化结构、降低成本等方面持续改进，通过提升智能制造生产比重、提高高端产品比例、加大结构调整

力度、加快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

（二）现场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如下

问题1：今年除天然气涨价外，通过工艺提升降本的情况咋样，是否有具体将本的数据？ 同时23年各

品类产品价格是否会边际不断改善？

答复：公司通过提升智能制造生产比重、提高高端产品比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技术创新等方

式，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 2023年，预计随着供需格局的改善，产品价格将逐步

恢复到合理的水平。

问题2：从三季报和行业扩产的数据来看，一是巨石以前说过自已的产品大约82%为中高端产品，受

周期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三季报给出的数据好像并不太支持这个判断。 二是行业产能方面，依然难阻

现有企业扩大产能，同时也难以阻止行业外新进入者，比如2022年扬州恒润海洋重工就投资50亿元建

设50万吨玻纤项目，行业壁垒看似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 对以上两个问题，还请多多指教、解惑，谢谢。

答复：在本轮周期变化过程中，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企业受市场下行冲击影响更大，公司高端产品

比例的提升，已经体现出了较好的价格韧性，盈利波动幅度低于中低端产品。在产能供给方面，玻璃纤维

行业集中度很高，虽有新进入者，但对行业竞争格局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问题3：考虑到公司现金储备大，资本开支放缓，未来分红是否会提高，会提高到多大的比例？

答复：公司综合考虑现金及未来投资计划确定分红比例，并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目前暂无提高

分红比例的相关计划。

问题4：想了解公司未来5年规划？

答复：公司“十四五”战略为“一核二链三高四化” ，以玻纤业务为核心，继续做大、做强、做优主业，

做全、做稳、做强供应链，做深、做长、做实产业链，打造玻纤产业生态圈，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生产

经营高速度增长、企业价值高品质提升” 为目标，构建“制造数智化、管控精准化、产销全球化、发展和谐

化” 的新发展格局。

问题5：请问贵公司超额利润分配是按除非的利润计算嘛？ 今年是否还会有超额利润分配？

答复：公司根据经审计的当年度净利润总额与最终核定的当年度目标利润指标的差值，确定超额利

润总额，即超额利润总额为企业当年实际净利润与目标利润的差额。 核定时已剔除：重大资产处置等行

为导致的本年度非经营性收益、并购重组等行为导致的年度利润及资产变化、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导致的年度利润变化、外部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年度利润变化等因素影响。 今年，公司将按照《中国巨石

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1年-2023年）》规定的相关原则继续实施。

问题6：请问公司对玻纤行业明年的看法如何，比如新增产能，玻纤价格走势等等？

答复：新增产能方面：受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以及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人工成本持续高位影响，

2023年释放的新增产能相对较少。 公司预计2023年全球新增有效产能有限， 新增供给增速在3-4%左

右。

价格方面：粗纱产品价格分化现象将更加显著，中低端产品和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

加剧；而以高端产品为主的龙头企业其产品下游应用领域需求成长性好、性能要求高、技术含量高、进入

门槛高、生产难度大、可替代性小，价格韧性较强，未来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电子布领域：产品价格自年初以来已经在底部区间调整了较长时间，结合供需情况，公司预计价格

将逐步上涨恢复到合理正常的水平。

问题7：管理层您好，请问国外需求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企业对此有什么对策？

答复：海外市场是公司主要的市场，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占比达到43%以上。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俄乌

冲突等因素，欧洲市场需求略受影响。 公司在欧洲市场的产品销售主要由埃及工厂供应，相对于国内直

接出口，竞争优势明显，销售情况也较为稳定；美国市场需求情况今年以来比较乐观，公司美国工厂在前

三季度持续盈利，销量、价格均稳中有升。

本次业绩说明会内容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

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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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0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2年 2021年 同比变化(%)

10月 累计 10月 累计 10月 累计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5.2 260.6 26.5 250.7 (4.9) 3.9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4.6 343.8 33.8 395.4 2.4 (13.1)

（二）运输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25.6 243.3 22.7 244.3 12.8 (0.4)

2.�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18.3 169.8 17.4 175.9 5.2 (3.5)

3.�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3.9 36.2 3.5 37.9 11.4 (4.5)

4.�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11.8 114.9 9.7 100.8 21.6 14.0

5.�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11.0 112.7 9.8 92.7 12.2 21.6

（三）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15.07 157.44 11.96 134.99 26.0 16.6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14.15 147.92 11.23 126.52 26.0 16.9

（四）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30.1 298.6 7.8 278.5 285.9 7.2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29.7 287.1 4.6 264.1 545.7 8.7

2022年10月，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朔黄铁路运量增长；神华天津煤码头装

船量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港口装卸设备完成检修后装卸效率有所提高；航运货运量和航运周转量同

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煤炭及非煤货物运量增长；发电业务运营指标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自去年以来

本公司多台新机组陆续投运；聚乙烯和聚丙烯销售量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煤制烯烃装置按

计划停工检修导致基数较低。

2022年1-10月，煤炭销售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外购煤销售量下降。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2年11月17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公告编号：2022－05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5），股东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清创” ）计划在自

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49,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1%。

2022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林芝清创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2022

年11月16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林芝清创在上述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16日，林芝清创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林芝清创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因此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截至2022

年11月16日，林芝清创持有公司58,069,6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3%，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二、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2022年11月16日，林芝清创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已披露

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林芝清创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林芝清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1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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